[bookmark: _GoBack]行政院101年6月13日院授人培字第1010039541號函頒「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」修正重點說明

1、 參選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者，不以獲選為辦理機關之模範公務人員者為限，另為落實選拔原則以事蹟表現為主，將遴選條件作更嚴謹之規範。（第3點）
2、 增列遴薦檢察官為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之消極條件。（第4點）
3、 每年選拔人數由40至50人，修正為30人。（第5點）
4、 定明辦理機關函報期限為每年4月底前；增訂臨時重大案件函報表揚機制。（第6點）
5、 規定由行政院副秘書長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小組，必要時得辦理面談或實地查證。（第7點）
6、 定明公假請畢期限為自獲選之次日起6個月，另對於具特殊重大事蹟之模範公務人員酌增發給金額。（第8點）

